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2003 年 4月 27 日上午 9时在北京市

友谊宾馆召开第四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8人 其中授权代表 2人,董事王寒雪授权

董事辛念军代为表决,独立董事姚彬授权独立董事胡学军代为表决 ,董事方项因故未能参加

会议。监事张昕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有效。本次

董事会由董事长李纯先生主持,出席会议人员按程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继续聘任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2 年年度报告的审计

机构及其报酬决定的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02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460,984.00 元,实现主营业务利润-25,628,746.08 元,实现净利润-419,326,591.65 元。

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0元,提取法定公益金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78,766,323.51元,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798,092,915.16 元。根据公司现状,2002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其他形式的分配。 

    三、审议通过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报告 详见本公司 2002 年年度报告正文 ；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02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详见本公司 2002

年年度报告正文 ；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六、审议通过公司股票申请实行特别处理的议案； 

    七、审议通过 200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八、审议通过 200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九、审议通过公司 2003 年第一季度报告。 

    以上第 1、2、5、7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审议事项提出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继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决定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6号--

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吴德裕、

杨平对继续聘请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事项进行了

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继续聘请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2 年度的审计机构,

其程序是合法的、所做决议是有效的。 

    2、公司 2001 年度审计费 30 万元的决定,是公司董事会充分征询了公司监事会、管理层

及主要财务人员对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情况及审计费用的意见和建议,并与会计师事务所的

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认真的协商,在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工作范围和审计费用的金额上,得到

双方的确认。 

    3、公司未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除双方约定的审计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 

    4、未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公司审计人员有任何有损职业道德或任何有影响审计独立

性的行为,未发现公司及公司人员从该项业务中获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5、公司董事会关于续聘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是符合《公司章程》

和有关规定,更是充分考虑该所公允的职业操守、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而做出的决议案,同意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胡学军、姚彬同意继续聘请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02 年度

的审计机构及支付给报酬的议案。 

    二、关于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独立董事吴德裕、杨平认为公司对于以往会计年度重大会计差错的更正是合法、公允的,

更正后的财务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独立董事胡学军、姚彬认为： 

    1、对于 2000 年帐目本被大连公安局扣押及现管理层称 2001 年年报未能纠正以前年度

会计违规及舞弊行为,我们要求彻查 99、2000 年的帐目。 

    2、中信广州分行、大连星海支行 5090 万元贷款 99年借出后去向不明,我们要求彻查此

款下落。 

    3、99 年减值 11,886 万、2001 年减值 22,371 万元,我们看不出现管理层减值的依据。 

    4、2001 年现管理层认定的 2001 年年报重大会计差错,我们需要知道原因。综上所述,我

们持保留意见。 

    三、关于 2002 年年度财务报告中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意见 

    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于本公司 2002 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拒绝表示

意见审计报告。独立董事吴德裕、杨平认为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所的说明及影响评估

是客观的,提出的相应措施是可行的,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进而保障了投资

者的利益,独立董事吴德裕、杨平将继续独立履行职责,关注有关事项的进展,督促相应措施

的落实。 

    独立董事胡学军、姚彬认为：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拒绝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我们

对该报告持支持态度。 

    四、独立董事关于关联债权的独立意见 

    经查阅 1999 年 4 月 22 日本公司与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99)穗花贷 R007 号《人

民币保证借款合同》、2002 年 7 月 18 日(2000)穗天贷款 R019 号《借款延期合同》、2002 年

12月10日向中信实业银行向本公司发来的《债权转让通知函》等相关文件,独立董事吴德裕、

杨平认为北京颐和丰业投资有限公司对北大科技债权取得程序合法,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胡学军、姚彬认为：现有管理层的该笔债权的承担应将其中的来龙去脉向董事

会汇报,并由董事会对外公告具体细节。 

 

    特此公告。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3 年 4 月 27 日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三年第一次监事会公告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会议于 2003 年 4 月 27 日 14 点在北京友谊宾

馆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2 人(其中张翠莲授权委托张昕代为表决),监事陆红

良因故未能参加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有效。会议由监

事张昕主持,出席会议人员按程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详见本公司 2002 年年度报告正文 ；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02 年度财务报告中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意见 详见本公司 2002 年

年度报告正文 ；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02 年利润分配预案。 

    以上第 3、4、5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03 年 4 月 27 日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实行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鉴于天职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02 年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2002 年度经审计的本公司财务报告对上年度利润进行调整,导致本公司连续

两个会计年度亏损；2002 年度审计结果显示本公司每股净资产为-1.385 元,低于股票面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特别处理″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于 2003 年 4

月 29 日停牌一天,2003 年 4 月 30 日起实行特别处理。现将特别处理期间的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1、股票简称由原″北大科技″变为″ST北科″,股票代码仍为″600878″； 

    2、公司股票报价的日涨跌幅由 10%变为 5%。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存在股票终止上市风险的公司加强风险警示等有关问题

的通知》的规定,本公司股票交易自 2003 年 5 月 8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

简称相应变更为″?ST 北科″,股票涨跌幅限制为 5%。 

    公司提示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北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OO3 年 4 月 28 日 

 

  


